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２６

证券简称：江南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０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在《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布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和《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

文》存在错误。 公司股东熊立武共持有

８０

，

２１７

，

６４３

？ 股公司股份，其中无限售条件

２０

，

０５４

，

４１１

股，因工作人员理解上的错误，未将其列为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 现将公司报告期末股东总

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予以更正。

更正前的数据为：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６

，

７７１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种类

宁波科思机电有限公司

２７

，

７５２

，

０１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

－

长盛同德主题增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７９９

，

８６３

人民币普通股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９７８

，

６７５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信达澳银领先增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５０４

，

２８３

人民币普通股

海富通基金公司

－

招行

－

海富通

－

中信

建投创新成长

２

号资产管理

１

，

７９８

，

８７２

人民币普通股

海富通基金公司

－

中信

－

海富通中信

建投新兴成长

２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１

，

５０４

，

７７４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东方精

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４９９

，

８９３

人民币普通股

丰和价值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４５３

，

１４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

－

长盛动态精选证券投

资基金

１

，

４０３

，

５１１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策略优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３２１

，

７３５

人民币普通股

更正后的数据为：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６

，

７７１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种类

宁波科思机电有限公司

２７

，

７５２

，

０１０

人民币普通股

熊立武

２０

，

０５４

，

４１１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

－

长盛同德主题增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７９９

，

８６３

人民币普通股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９７８

，

６７５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信达澳银领先增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５０４

，

２８３

人民币普通股

海富通基金公司

－

招行

－

海富通

－

中信

建投创新成长

２

号资产管理

１

，

７９８

，

８７２

人民币普通股

海富通基金公司

－

中信

－

海富通中信

建投新兴成长

２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１

，

５０４

，

７７４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东方精

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４９９

，

８９３

人民币普通股

丰和价值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４５３

，

１４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

－

长盛动态精选证券投

资基金

１

，

４０３

，

５１１

人民币普通股

更正后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和《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摘要》详见巨潮资讯网，本公司

由于上述差错和疏漏给投资者带来的影响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９８

证券简称：嘉应制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４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以专人送达、 电子邮件及传真方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会议如期于广东梅州公司会议室举行，会议应到人数

９

名，实到

９

名，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参加。会议的召开、召集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

长陈泳洪主持，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聘任黄康民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

议案》，同意聘任黄康民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黄康民先生的简历见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该公告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１

、黄康民先生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本公司章程

对高级管理人员的规定，任职资格合法；

２

、本次聘任的程序合法有效；

３

、同意聘任黄康民先生

为公司副总经理。

二、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审计机构变更的议案》，本议案

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原聘任的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将更名为大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原在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工作并负责公司审计的合伙人

和专业人士，已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起加入了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保持工作

的延续性，公司拟将原聘请的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由“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变更为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改聘时间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关于公司审计机构变更的公告》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同意改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

计机构。 公司改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决策程序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不会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

三、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议案》，同意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备查文件

１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２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９８

证券简称 嘉应制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５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审计机构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

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审计机构变更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公司于近日收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发来的有关该所部分人员交换及更名

的函。 为响应国务院的号召，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公司管理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和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部分人员的交换，公司原聘任的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

机构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将更名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原在立信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工作并负责公司审计的合伙人和专业人士，已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

起加入了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保持工作的延续性，公司拟将原聘请的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由“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变更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改聘时间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由于涉及到审计机构主体资格的变更，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将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此事项进行审议。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以下独立意见：

１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证券业从业资格，能够满足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

审计工作要求，能够独立对公司财务状况进行审计。鉴于原在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工作并负责公司审计的合伙人及相关人士加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保持工作的延续性，同意

改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

２

、公司改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决策程序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不会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９８

证券简称：嘉应制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３６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

６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所有股东。全体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股东大会，不

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和参加表决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

的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７

、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梅州市东升工业园

Ｂ

区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二楼

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会议审议《关于公司审计机构变更的议案》，该议案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程

序合法、资料完备。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

９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３０

—

５

：

００

）。

２．

登记方式：自然人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进行登记；法人股东须持营业

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和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须持

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路远或异地股东可

以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３．

登记及信函登记地点：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广东省梅州市东升工业园

Ｂ

区）；邮编：

５１４０２１

；传真号码：

０７５３－２３２１９１６

。

四、 其他事项：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会期半天，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至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明、持股凭证、授权

委托书等原件，以便验证入场；

３．

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广东省梅州市东升工业园

Ｂ

区广东嘉应制药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编：

５１４０２１

联系人：黄康民 电话：

０７５３－２３２１９１６

传真：

０７５３－２３２１９１６

五、备查文件

１．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二十四日

附：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附件：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单位（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本人

／

本单位对本

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公司审计机构变更的议

案

》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营业执照

／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注：请股东将表决意见用“

√

”填在对应的空格内。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６８

股票简称：中国建筑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４３

重大项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期，本公司获得如下重大项目，现予公布供投资者参阅。

序号 项目获得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

亿元

）

１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阿尔及利亚嘉玛大清真寺项目

９６．０

２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 泉州泉商环球广场项目

５５．０

３

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

辽宁绥中滨海经济区棕榈泉翡翠海湾城市综合

体项目

４０．０

４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 大连恒隆广场项目

３０．０

５

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 深圳龙华扩展区保障性住房项目

１２．６

６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 云南同德

·

昆明广场项目

１１．７

７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 哈尔滨天悦国际工程项目

１１．０

项目金额合计

２５６．３

项目金额合计

／ ２０１０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

６．９％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五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9

2011

年

10

月

26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0789

证券简称：江西水泥 公告编号：

2011-42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1

年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完成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事项经过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和公司

2011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内容详见

2010

年

12

月

17

日、

2011

年

1

月

7

日得《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公告）

2011

年

8

月

31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做了《江西万年青

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获得接受注册的公告》，【《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

2011

】

CP161

号）】。

2011

年

10

月

24

日，公司完成了

2011

年第一期短期融资券的发行，发行

总额为

4

亿元人民币，发行价格为

100

元

/

百元面值，期限为

365

天，从

2011

年

10

月

24

日开

始计息，本次发行主承销商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短期融资券相关文件可查询中国货币网（

http://www.chinamoney.com.cn/

）。

特此公告。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157

证券简称：中联重科 公告编号：

2011－039

号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公司名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公司名称变更的说明

本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本公司名称及相应修订公司章程的

议案》。 相关内容参见本公司分别于

2011

年

3

月

29

日和

6

月

4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刊登的《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及相应

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

A

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H

股类别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

经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本公司已完成了名称变更手续，公司中文名称从

"

长沙中

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变更为

"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

， 英文名称从

"Changsha

Zoomlion Heavy Indust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 Ltd."

变更为

"Zoomlion

Heavy Indust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 Ltd."

。

本公司作为一家

H

股上市公司亦已履行了在香港的更名手续。 香港公司注册处于

2011

年

10

月

24

日发出《非香港公司更改法人名称注册证明书》，确定本公司已经以中文名称

"

中

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

和英文名称

"Zoomlion Heavy Indust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

Ltd."

注册成为一家非香港公司。

二、公司名称变更的原因

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特别是成功并购意大利

CIFA

公司以来，公司国际化发展取得很

大进展，公司业务早已实现在全球范围布局，仍使用

"

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这一带行政区划特征的公司名称，与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和发展要求不相适应。因此，公司名

称变更为无行政区划的名称，符合公司自身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公司整体形象和

"

中联重科

"

品牌影响力的提升。另一方面，从同行业大型跨国公司来看，淡化企业的区域属性早已成为多

数国际化企业的共同选择。 因此，公司将公司名称变更为无行政区划的公司名称。

三、其他事项说明

公司的

A

股和

H

股股票简称、股票代码、公司债券简称和公司债券代码、注册地址及联

系方式均保持不变。

特此公告。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0088

证券简称：中视传媒 编号：临

2011-15

关于公司代理中央电视台一套、八套晚间电视剧

栏目片尾标版广告停止播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接播出机构通知，根据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广告播出

管理的通知》要求，本公司代理的中央电视台一套、八套晚间电视剧栏目片尾标版广告于

2011

年

10

月

25

日起停止播出。

特此公告。

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五日

证券简称：兴发集团 证券代码：

600141

公告编号：临

2011-30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管辞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董事会于

2011

年

10

月

25

日收到副总经理吴辉庆先生的辞职报告

,

其本人因选拨

到宜昌县市区党政班子成员中任职提出辞职。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辞职报

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起生效。 吴辉庆先生辞去副总经理职务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董事会对吴辉庆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作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0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002489

证券简称：浙江永强 公告编号：

2011-031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目前正在筹划股权激励事宜，相关事项尚在商议过程中。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

引起公司股价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

票自

2011

年

10

月

26

日开市起停牌， 待有关事项确定后， 公司将不晚于

2011

年

10

月

27

日公告该事项，同时申请股票复牌。

特此公告。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0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000960

证券简称：锡业股份 公告编号：股

2011-060

债券代码：

112038

债券简称：

11

锡业债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设公司债券资金专用账户并签署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11]1110

号文件核准，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

司

"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1,200

万张，每张债券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00

元，募集资金总额

120,

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合计

1,149

万元后（已自募集资金中扣除保荐费和承销费

960

万元，还

应支付中介机构审计费、律师费、评级费和上市登记费合计

189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

币

118,851

万元。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已于

2011

年

8

月

25

日和

8

月

29

日对公司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关于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

司债券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的审验报告》（

XYZH/2010KMA1072-1

号、

XYZH/2010KMA1072-2

号）。

为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规范募集资金存储和使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

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指引》规定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

理制定》，公司与中行个旧支行、中信银行昆明分行（以下简称

"

各专户银行

"

）、国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国信证券

"

）三方经协商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协议主要内容如

下：

一、公司已在中国银行个旧支行、中信银行昆明分行开设公司债券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

专户

"

）

,

账号分别为

135618610826

、

7301110182100010817

，在中信银行昆明分行开设的公司

债券专项账户用于偿还短期借款或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 在中国银行个旧支行开设的公

司债券专项账户用于公司补充营运资金，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公司、各专户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

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国信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根据有关规定制定项目主办人或其他工作人员

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国信证券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制度履行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

方式行使监督权。公司及各专户银行应当配合国信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国信证券对公司现场

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国信证券指定的项目主办人毕宗奎、崔威可随时到各专户银行查询、复印公

司专户的资料；各专户银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国信证

券项目主办人向专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国信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专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

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各专户银行按月（每月

10

日前，如遇法定假日顺延）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国信

证券。 各专户银行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的，各专户银行应当

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国信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国信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项目主办人。 国信证券更换项目主办人的，

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各专户银行，同时按本协议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项目主办人

的联系方式。 更换项目主办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各专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国信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国信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

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国信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或者专户银行可以要求公司单方面终

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公司、各专户银行、国信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

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十、本协议一式八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公司、各专户银行、国信证券各持一份，向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云南监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公司备用。

特此公告。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一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备查文件：《公司债券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证券代码：

002252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

2011-052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重新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近日接到大股东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

科瑞天诚

"

）函告，获悉科瑞天诚将其

所持有本公司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重新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

2010

年

10

月

20

日， 科瑞天诚将其所持有本公司的

289

万股质押给中铁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

"

中铁信托

"

）作为借款担保（详见公司于

2010

年

10

月

26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第

2010-047

号公告）。

2011

年

10

月

19

日，科瑞天诚将上述的

289

万股全部解除质押。

2011

年

4

月

25

日，科瑞天诚将其所持有本公司的

437.5

万股质押给中铁信托作为借款担

保（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4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第

2011-019

号公告）。

2011

年

10

月

19

日，科瑞天诚将上述

437.5

万股全部解除质押。

二、

2011

年

10

月

19

日，科瑞天诚将其所持有本公司的共

1,012

万股分

2

笔各

506

万股分

别再质押给中铁信托作为借款担保，以获取总共人民币

16,000

万元的融资，质押期限自上述

融资资金到账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三、 上述关于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和重新质押的手续已分别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质押期限自办理重新质押之日起至办理解除质押之日止。

四、 目前， 科瑞天诚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10,200

万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 （

27,200

万股）的

37.50%

；本次共解除质押的股份数为

726.5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67%

；本次共质押的股份

数为

1,012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72%

；累计质押所持有的本公司

10,099.94

万股，占本公

司总股本的

37.13%

。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993

证券简称：闽东电力 公告编号：

2011

临

-25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10

月

25

日

2

、召开地点：福建省宁德市环城路

143

号闽东大广场华隆大厦

8

层第二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郑其桂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1

人、代表股份数

198470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额的

53.21%

。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记名投票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审议《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1

）表决情况：同意

19847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额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额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额

0%

。

2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审议。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福建创元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郭政、刘荣海

3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

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2

、福建创元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2011]

闽创见字第

05021-15

号）。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十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601908

证券简称：京运通 公告编号：临

2011-010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20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决议，并于

2011

年

10

月

21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上发布了对

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编号：临

2011-009

）。

2011

年

10

月

22

日，公司与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合肥海润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在

北京共同签署了《合资合同》。 在此之前，投资各方均取得了内部必要的审批和授权，因此合同

自签订之日起即生效。

同时， 合资公司也已取得苏州市太仓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 《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

05850085

名称预核登记

[2011]

第

10210041

号），合资公司经核准的名称为：海润京运通太阳

能实业投资（太仓）有限公司，该名称保留期至

2012

年

4

月

20

日止。 拟设立企业股东（发起人

或出资人）的出资额如下：

1

、合肥海润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出资

4500

万元人民币；

2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10800

万元人民币；

3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14700

万元人民币。

目前，合资公司的工商设立登记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中，短期可办理完毕，取得《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后合资公司正式成立。

特此公告。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0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002019

证券简称：鑫富药业 公告编号：

2011-034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4

月

28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

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同意公司继续使用

3,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

月，使用时间从

2011

年

4

月

28

日起到

2011

年

10

月

27

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30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2011

年

10

月

25

日，公司已将上述资金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及时通知了

公司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0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300210

证券简称：森远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29

鞍山森远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1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鞍山森远路桥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22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上海证券报》刊登了公司《

2011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

披露了公司《

2011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及《

2011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由于工作人员疏

忽，在上述报告正文及全文

"' §3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

、

' 3.1

节

'

、

'

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

指标分析

'

、

' 3' "

中，误将

"2011

年

1-9

月及

2011

年

7 -9

月

"

写成

"2010

年

1-9

月及

2010

年

7 -9

月

"

，现更正如下：

更正前：

"3

、

2010

年

1-9

月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

45,718,533.25

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

51.32%

，主要原因为营业收入增长，营业利润增加所致。

2010

年

7-9

月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

股收益均为

0.16

元

/

股，……

"

更正后：

"3

、

2011

年

1-9

月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

45,718,533.25

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

51.32%

，主要原因为营业收入增长，营业利润增加所致。

2011

年

7-9

月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

股收益均为

0.16

元

/

股，……

"

除以上情况外，其他内容不变。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公司今后

将进一步加强定期报告编制的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鞍山森远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四日

股票代码：

002502

股票简称：骅威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27

广东骅威玩具工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

《推荐恢复上市、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块证券上市协议》等有关规定，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 开展

"

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内控规则落实

"

专项活动的通知》，广东骅威玩具工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对

内部控制规则的落实情况进行了自查， 通过自查发现公司未在上市后

6

个月内与具有从

事代办股份转让券商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签署 《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书》。 公司已于

2011

年

9

月

14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

查表》及其整改计划。

根据整改计划，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24

日，与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推荐恢

复上市、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书》，主要目的是：

假如本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后，为了保护股东权益，公司同意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凭

本协议办理其在证券交易所市场登记结算系统股份退出登记，办理股份重新确认及代办股

份转让系统股份登记结算等事宜，并通过代办系统继续交易。

特此公告。

广东骅威玩具工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二十五日


